供应商质疑处理
[bookmark: _GoBack]1.公示期内接受质疑
院内招标项目成交结果在医院网站公示，公示期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，如参与该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公示期内向纪检监察室提出书面质疑； 
2.供应商质疑函要求
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（1）供应商姓名（名称）、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（2）质疑项目名称；
（3）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；
（4）事实依据；
（5）必要的法律依据；
（6）提出质疑的日期。
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应当由本人签字；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，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

